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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7_90_86_E5_c66_644718.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毕业设计(论文)（以下简称毕业设计）教学环

节，保证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上海理工大学成人高

等学历教育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毕业设计是学生在校期间最后一个重要

的、综合性的实践教学环节，是本科学生学习、综合素质与

实践能力培养效果的全面检验，同时也是学生毕业及学位资

格认证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毕业设计由学校按学生的修业年

限统一安排。学生应当在取得专业培养计划所规定的百分之

九十以上学分后才能进入毕业设计教学环节。 第四条 继续教

育学院成立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教学院长任组长，学历

教育科科长及教学督导等相关人员为组员。毕业设计工作领

导小组的职责是指导各教学站毕业设计工作：解决与毕业设

计有关的共性问题，检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实施毕业设计

中期检查，督促落实本条例的规定，组织经验交流等。 各教

学站主要领导负责本教学站毕业设计工作。第二章 毕业设计

的目标和要求 第五条 毕业设计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对学生进行基本的工程训练，使学生初步具备科研

与独立工作的能力。 第六条 通过毕业设计使学生受到专业技

术人员所必需的综合训练和工作能力的培养，着重在以下各

方面： (一)调查研究，查阅文献和检索资料； (二)理论分析

，设计、试验方案的制订； (三)实验分析，技术经济、案例



分析，数据处理； (四)绘图和计算机应用； (五)技术文件、

论文、设计说明书包括外文摘要撰写等。 第七条 为确保毕业

设计的质量，各教学站要在毕业设计教学环节开始前做好专

业课程设计、大型综合实验等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在毕业

设计教学环节中要注意因材施教的原则，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重视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第三章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第八

条 毕业设计的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导师）必须具有相关的专

业背景，以具有相当于讲师（中级职称）及以上职称的教师

为主，并应占导师人数80％以上，以保证指导力量。初次担

任指导工作的助教（初级职称）要由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

帮带，逐步提高指导水平。 第九条 导师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

度，在毕业设计环节的全过程中对学生管教管导。导师应每

周与学生联系，最佳方式是面对面指导。 第十条 每位导师指

导学生人数的上限按职称为：初级4名，中级6名，副高8名，

正高10名。实践证明确能胜任的导师可适当多带学生。 由多

位教师同时指导多名学生的毕业设计时，必须明确每个学生

的主导师，必要时可配备一位副导师。第四章 毕业设计选题 

第十一条 毕业设计的选题，应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满足教学

的基本要求。选题要具有专业背景，同时应结合学生自身的

工作或生活实践，充分考虑成人教育的特点。 第十二条 毕业

设计的选题份量要适当，要以中、小型课题为主，使学生在

规定时间内经过努力能基本完成或有阶段性的成果。选题宜

实不宜虚，同时要防止因工作量过轻而达不到基本的教学要

求。 第十三条 毕业设计的选题可以是生产、科研、教学及其

他等方面的课题。 第十四条 导师要严格把好审题关，确保课

题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原则上一人一题。若多人合做课题



时，则应分解为边界明确的子课题，以保证每个学生毕业设

计的独立性。 第十五条 选题实行导师指定与学生自选相结合

的方式，毕业设计题目确定后，不迟于毕业设计开始前四周

下达给学生。 第十六条 毕业设计＂立题卡＂和“毕业设计任

务书”由导师负责填写。各教学站完成“毕业设计题目汇总

表”后交继续教育学院学历教育科备案。如因故改变原有课

题或任务书内容，要报学院批准。 第十七条 毕业设计的选题

应考虑并强化计算机的应用。第五章 毕业设计时间安排 第十

八条 为保证毕业设计任务的完成，毕业设计的时间经管类专

业不得少于10周，理工类专业不得少于12周。 第十九条 毕业

设计工作按排在培养计划的最后一个学年，前一学期进行任

务布置、确定导师、选择题目等前期准备，后一学期进行课

题设计、论文撰写、答辩与成绩评定。第六章 毕业设计的评

阅和考核 第二十条 学生在毕业设计期间必须独立完成毕业设

计文本。毕业设计文本必须遵照《上海理工大学成人高等学

历教育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规定的格式撰写。 

第二十一条 毕业设计文本撰写要求：格式规范、文理通顺、

层次分明、内容完备、表达确切、论证合理、数据可靠，图

纸清晰。 学生应在答辩前一周将毕业设计文本呈导师审查。 

第二十二条 毕业设计成绩应通过审阅、评阅和答辩三个环节

综合评定并写出评语。评语既要肯定成绩又应提出不足。 第

二十三条 审阅工作由导师担任。评定审阅成绩，写出审阅意

见。 第二十四条 评阅工作由同等具备指导毕业设计资格条件

的教师担任。评定评阅成绩，写出评阅意见。 第二十五条 学

校可对毕业设计实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